
 

 

华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福建远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终止扩大部分募投项目产能及相关调整事项、继续实施原募

投项目并调整建设期的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等有关规定，华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福建

远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远翔新材”）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持续督导保荐机构，对远翔新材终止扩大部分募投项目产能

及相关调整事项、继续实施原募投项目并调整建设期事项进行了核查，相关核查

情况如下：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福建远翔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815 号）

同意，福建远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翔新材”或“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605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 36.15 元，募集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 580,207,500.00 元，扣除不含税的发行费用人民币 64,425,287.23 元，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15,782,212.77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2 年 8 月

11 日划至公司指定账户，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募集资金到位

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容诚验字[2022]361Z0058 号）。 

公司及子公司已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

资金的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及《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共

同监管募集资金的使用。 

（二）原募集资金用途及使用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58,020.75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为人民币 51,578.22 万元，超募资金为 25,855.13 万元。 

根据《福建远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

说明书》，募投项目的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资金 项目实施主体 

1 
年产 4 万吨高性能二

氧化硅项目 
19,157.26 19,157.26 

福建远驰科技有

限公司 

2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6,565.83 6,565.83 远翔新材 

合计 25,723.09 25,723.09  

公司于2022年10月2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五

次会议，于2022年11月10日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扩

大部分募投项目产能、调整实施地块与投资金额、使用超募资金增加投资及调整

募投项目实施进度的议案》，同意募投项目“年产4万吨高性能二氧化硅项目”扩

大产能变更为“年产10万吨高性能纳米二氧化硅项目”。同意调整实施地块，募

投项目实施地址仍为“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南平工业园区陈坑组团”，但实施地

块由原宗地“YP2020-04-01”调换成另一地块。同意该项目投资金额由19,157.26

万元增加至35,230万元，同意使用超募资金16,072.74万元增加该项目的投资，并

相应调整实施进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0月26日披露的《关于扩大部分

募投项目产能、调整实施地块与投资金额、使用超募资金增加投资及调整募投项

目实施进度的公告》。 

截至 2023 年 10 月 24 日，公司募投项目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资金 
截至公告披露日累计

已投入金额 

1 
年产 10 万吨高性能纳米二氧化硅项

目 
35,230.00 72.81 

2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6,565.83 27.94 

合计 41,795.83 100.75 

（三）本次拟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情况 

由于福建省环保政策调整，公司原计划扩大产能建设“年产 10 万吨高性能

纳米二氧化硅项目”的审批受到影响，公司预计无法按原定计划投入建设。因此

公司拟终止扩大部分募投项目产能及相关调整事项、继续实施原募投项目并调整



 

 

建设期。本次拟审议终止扩大产能建设“年产 10 万吨高性能纳米二氧化硅项目”，

同时终止使用超募资金 16,072.74 万元增加本项目的投资金额，将本项目尚未使

用的募集资金继续实施原募投项目“年产 4 万吨高性能二氧化硅项目”。 

（四）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决策程序 

2023 年 10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

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终止扩大部分募投项目产能及相关调整事项、继续

实施原募投项目并调整建设期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扩大产能建设“年产 10

万吨高性能纳米二氧化硅项目”，同时终止使用超募资金 16,072.74 万元增加本项

目的投资金额，同意将本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继续实施原募投项目“年产 4

万吨高性能二氧化硅项目”，并同意将项目的预计投产时间调整为 2025 年 6 月。

“年产 4 万吨高性能二氧化硅项目”已取得项目备案证明,已竞得土地使用权,并

履行了备案、环评、能评等必要程序，且相关证明材料尚在有效期内,均可正常

使用。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二、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原因 

（一）拟变更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和实际投资情况 

1、拟变更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 

（1）项目名称：年产 10 万吨高性能纳米二氧化硅项目 

（2）项目实施主体：公司的子公司福建远驰科技有限公司 

（3）拟投入金额：原计划投资 35,230.00 万元，其中使用募集资金投入资金

总额为 35,230.00 万元，其中 16,072.74 万元是使用超募资金增加的投资金额。 

（4）计划投资明细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投资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

额 

拟使用超募资金

金额 

一 建设投资 32,980.00 17,322.26 15,657.74 

1 土地购置费用 3,149.16 761.86 2,387.30 

2 建筑工程费 15,631.84 8,580.40 7,051.44 

3 硬件设备购置费 12,644.00 7,132.00 5,512.00 

4 软件工具购置费 109.00 60.00 49.00 



 

 

序号 项目 投资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

额 

拟使用超募资金

金额 

5 预备费 1,446.00 788.00 658.00 

二 铺底流动资金 2,250.00 1,835.00 415.00 

三 总投资 35,230.00 19,157.26 16,072.74 

（5）计划建成时间：2024 年 6 月一期 5 万吨投产；2025 年 12 月二期 5 万

吨投产。 

（6）项目经济效益：本项目完全达产后，预计正常年可实现营业收入为

70,000.00 万元（不含税），年利润总额 15,448.22 万元，年净利润 11,586.17 万元，

内部收益率税后为 21.62%，静态投资回收期（含建设期）税后为 6.46 年。 

2、实际投入募集资金情况 

全资子公司福建远驰科技有限公司为“年产 10 万吨高性能纳米二氧化硅项

目”的实际实施主体，本项目计划投资 35,230.00 万元，截至 2023 年 10 月 24

日，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72.81 万元，投资进度为 0.21%。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和超募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及用于现金管理。 

（二）变更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公司“年产 10 万吨高性能纳米二氧化硅项目”因考虑到办理项目备案手续

后，该项目相关信息将会在福建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上公开显示，所以

先履行了上述项目变更的审议程序，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10 月 25 日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 2022 年 11 月 10 日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该项目的议案，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于同日完成项目备案手续。公司积极与

有关部门沟通，努力推进项目进程。截至目前已完成项目备案、土地征收、建设

用地出让规划条件、红线范围场地平整、总平面布置图设计等，同步开展项目能

评、环评编制评审工作。 

2023 年 5 月 11 日，福建省生态环境厅起草了《深化闽江流域生态环境综合

治理工作措施（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福建省深入推进闽江流域生态

环境保护综合治理，区域环境保护政策趋严，对闽江上游化工园区相关项目审批

收紧，公司募投项目实施地点为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南平工业园区，位于闽江上

游，扩大产能审批受到影响，公司预计无法按原定计划投入建设。而原“年产 4

万吨高性能二氧化硅项目”已竞得土地使用权，并履行了备案、环评、能评等必

要程序，该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项目建设也不存在重大障碍。现公



 

 

司董事会经审慎研究拟终止扩大产能建设“年产 10 万吨高性能纳米二氧化硅项

目”，继续实施原“年产 4 万吨高性能二氧化硅项目”。 

本次项目调整是受政府政策变动影响的客观原因导致，终止扩大产能建设

“年产 10 万吨高性能纳米二氧化硅项目”，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将根据环境变化及时调整公司未来的战略布局。公司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使用募集资金，确保募集资金的使用合法、有效。公司本次募

投项目变更调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三、年产 4 万吨高性能二氧化硅项目的情况说明 

（一）募投项目“年产 4 万吨高性能二氧化硅项目” 

1、项目实施主体：公司的子公司福建远驰科技有限公司 

2、项目建设地点：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南平工业园区陈坑组团，实施地块

为原宗地“YP2020-04-01”。 

3、项目建设内容：本项目通过引进国内外先进的溶解、反应、压滤、干燥、

粉碎包装等连续化生产设备，新建一条年产 4 万吨二氧化硅产线。生产工序采用

DCS 控制系统，关键的合成反应工序采用 pH 在线控制、密度控制等新技术，以

实现对成品的比表面积、粒径、表面特性等的精确控制，有效提升公司产品性能

和稳定性，满足不同用户的不同应用要求。此外，本项目通过引进高位码垛机、

自动包装机等先进装备以有效解决粉碎包装环节劳动强度大、现场粉尘多等问题。 

4、项目建设期：项目计划建设周期为 18 个月，预计投产时间调整为 2025

年 6 月。 

5、项目投资：本项目总投资金额 19,157.26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19,157.26 万元。本项目具体投资明细如下表所示： 

序号 项目 投资金额（万元） 占比 

一 建设投资 17,322.26 90.42% 

1 土地购置费用 761.86 3.98% 

2 建筑工程费 8,580.40 44.79% 

3 硬件设备购置费 7,132.00 37.23% 

4 软件工具购置费 60.00 0.31% 





 

 

经多年自主研发及生产实践，公司已经成功掌握了高性能二氧化硅的关键生产工

艺。公司凭借领先的技术研发能力和稳定的产品质量，与下游众多知名有机硅生

产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例如东爵有机硅（南京）有限公司、浙江新

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西蓝星星火有机硅有限公司、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

司等。同时由于化工行业原材料的品质很大程度影响着下游产品的稳定性，大多

数硅橡胶客户与公司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不会轻易更换供应商。因此，行

业领先的竞争优势和丰富的客户资源积累为本次扩建项目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4、项目实施具备良好的产业配套保障 

沉淀法二氧化硅的生产成本包括直接材料、燃料动力、人工成本和制造费用，

其中直接材料在生产成本中占比较大，硅酸钠的供应对于二氧化硅生产成本控制

有着重要意义。本项目所在的南平工业园区化工循环经济园被福建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列入省级循环经济示范园区。园区秉持“资源循环利用，践行绿色发展”的

经营理念，主要发展活性炭、硅酸钠、二氧化硅及上下游产业。配套产业链完整，

在保证原材料供应的时效性、降低运输成本的同时也提升了原材料的合格率。因

此，项目建设地南平工业园区完整的二氧化硅上下游产业配套能够为公司的二氧

化硅生产提供可靠的原材料保障。 

（三）年产 4 万吨高性能二氧化硅项目的经济效益分析 

根据目前市场行情测算，“年产 4 万吨高性能二氧化硅项目”完全达产后，

预计正常年可实现营业收入为 30,200 万元（不含税），年利润总额 6,034 万元，

年净利润 4,789 万元，内部收益率税后为 19.86%，静态投资回收期（含建设期）

税后为 6.41 年。实际业绩情况将取决于未来市场环境和公司市场开拓结果。项

目风险整体可控，预期经济效益较好。 

四、项目的主要风险 

本次关于终止扩大部分募投项目产能及相关调整事项、继续实施“年产 4

万吨高性能二氧化硅项目”并调整建设期的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后方可实施，存在不能通过股东大会审议的风险。 

“年产 4 万吨高性能二氧化硅项目”事项实施主体公司全资子公司远驰科技

已竞得土地使用权，并履行了备案、环评、能评等必要程序，后续远驰科技还需

根据进展情况取得有关部门规划、施工许可等相关审批，如遇到国家或地方有关



 

 

政策的调整等导致实施条件发生变化，该项目的实施可能存在延期、变更、中止

甚至终止的风险。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于终止扩大部分募投项目产能及相关调整事项、继续



 

 

保荐机构对远翔新材本次关于终止扩大部分募投项目产能及相关调整事项、

继续实施原募投项目并调整建设期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华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建远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终

止扩大部分募投项目产能及相关调整事项、继续实施原募投项目并调整建设期的

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胡春梅  孔祥晶 

 

 

 

 

 

华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10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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